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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治安管理处罚（撤销缓刑、撤销假释、收监执行）建议    
书
10. 社区矫正对象被行政拘留（司法拘留、强制隔离戒毒、   
采取强制措施）通知书
11. 社区矫正对象逮捕建议书
12. 解除（终止）社区矫正通知书（存根+正文）



文书1
社区矫正调查评估委托函

                                                         （  ）  字第  号
    
             社区矫正机构（社会组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等规定，拟对被告人（罪犯、犯罪嫌疑人）        适用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现委托你机构进行社区矫正调查评估。
特此函告。

附：委托调查评估信息表



                                  （公章）
                               年    月    日





附：
委托调查评估信息表
	委托单位 （公章）
	　
	受委托单位
	　

	委托时间
	
	是否适用刑事案件速裁程序
	是    否 

	委托事项
	对被告人（罪犯、犯罪嫌疑人）        社区矫正调查评估　

	被告人（罪犯、犯罪嫌疑人）     基本情况
	案由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证件类型  及号码
	　
	联系电话
	　

	
	户籍所在地
	　

	
	经常居住地
	　

	亲属（保证
人、监护人
、有关组织）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户籍（组织）所在地
	　

	
	经常居住地
	

	被害人    基本情况
	

	案件基本    情况
	

	备 注
	请自收到本委托函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寄出《调查评估意见书》；适用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五个工作日内寄出《调查评估意见书》。                                              

委托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址：                      邮编：


文书2
社区矫正调查评估材料补齐通知书
（存根）
（  ）  字第  号

      年    月    日收到对        （证件类型及号码               ）的社区矫正调查评估委托函。经核查，发现委托材料不齐全（有关信息不明确），请补齐                                                    
                            等材料（信息）。

发往机关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监狱管理局或监狱）


                        填发人
批准人
填发日期    年   月  日

    
   


社区矫正调查评估材料补齐通知书

（  ）  字第  号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监狱管理局或监狱）：
你单位发出的对        （证件类型及号码             ）的社区矫正调查评估委托函已于          年    月    日收到。经核查，发现委托材料不齐全（有关信息不明确），请补齐                                                    
                            等材料（信息）。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章）
                                      年   月   日






文书3
社区矫正调查评估材料退回通知书
（存根）
（  ）  字第  号

     年    月    日收到对        （证件类型及号码               ）的社区矫正调查评估委托函。经核查，被调查对象   姓名不真实（居住地不真实、身份不明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第十四条之规定，现将社区矫正调查评估材料退回。

发往机关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监狱管理局或监狱）


                        填发人
批准人
填发日期    年   月  日




社区矫正调查评估材料退回通知书

（  ）  字第  号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监狱管理局或监狱）：
你单位发出的对        （证件类型及号码             ）的社区矫正调查评估委托函已于        年    月    日收到。经核查，被调查对象姓名不真实（居住地不真实、身份不明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第十四条之规定，现将社区矫正调查评估材料退回。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章）
                                      年   月   日



文书4
社区矫正调查评估意见书

                               （    ） 字第  号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监狱管理局或监狱）：
受你单位委托，我单位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对被告人（罪犯、犯罪嫌疑人）         进行了调查评估。有关情况如下：                                    
                                                      
                                                      
                                                      
                                                      
                                                      
综合以上情况，评估结论为                          
                                                  。

                               （公章）
                               年  月  日
注：抄送       人民检察院。

文书5
社区矫正执行地确定书

                                 （    ） 字第  号

          县（市、区）社区矫正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等规定，经向社区矫正对象            核实，确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区）         县（市、区）为其社区矫正执行地。
     
                 
      
（公章） 
年  月  日 
       

社区矫正对象签名（手印）：   



文书6
社区矫正告知书 

                                 （    ） 字第  号

[bookmark: _Toc35895041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36051914_WPSOffice_Level1]         社区矫正对象:
你应于人民法院判决（裁定、决定）生效之日或者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出监所之日起十日内，即     年   月   日前携带刑事判决书（裁定书、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假释证明书、有效身份证明到                              县（市、区）社区矫正机构报到。现就其他有关事项一并告知如下：
一、社区矫正是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在社区内采取非监禁的方式实施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的刑事执行活动。
二、社区矫正对象不按规定时间报到，视情形依法给予训诫、警告、治安管理处罚，撤销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收监执行。
三、社区矫正对象在社区矫正期间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履行判决、裁定、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等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遵守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关于报告、会客、外出、迁居、保外就医等监督管理规定，服从社区矫正机构的管理。
四、社区矫正机构根据社区矫正对象的表现，依照有关规定对其实施考核奖惩。社区矫正对象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管理、接受教育表现突出的，应当给予表扬。社区矫正对象违反法律法规或者监督管理规定的，应当视情节依法给予训诫、警告、提请公安机关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或者依法提请撤销缓刑、撤销假释、对暂予监外执行的收监执行。
五、国家依法保障社区矫正对象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

   (公 章)
年   月   日



告知书已向我宣读，我于      年     月    日收到。
               被告知人签名（手印）：





注：1.此告知书可以用于决定机关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
2.本告知书一式三份，一份由告知机构留存，一份交社区矫正对象，一份送达执行地县级社区矫正机构留存归档。

文书7
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移交证明书

                              （    ） 字第  号

罪犯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居住地                       。因          罪经人民法院于    
     年   月   日判处            ，附加         ，刑期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由                         
决定（批准）自   年    月   日起暂予监外执行。      （移交单位）已于     年   月   日将罪犯      和                        
                                （文书材料）移交           
  （接收单位）。

移交单位经办人签字：         接收单位经办人签字：


移交单位：（公章）             接收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本证明书一式三份，移交单位一份（随罪犯档案），接收单位一份，抄送人民检察院一份。
文书8
  关于配合协助查找社区矫正对象的函
（存根）
                  （  ）  字第  号
社区矫正对象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证件类型及号码             ，户籍地         ，执行地         。因犯           罪于    年  月  日被              人民法院以          号判决书判处                 。依据        人民法院（公安局、监狱管理局）         号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在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被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年  月  日，社区矫正对象       失去联系，经充分查找但无结果（查找记录附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等有关规定，请予以配合协助 。                      
发往机关（人员）       公安局、              （其他有关单位和人员）           
           
  填发人
批准人
填发日期    年   月  日 

关于配合协助查找社区矫正对象的函

                   （  ） 字第  号
            ：
社区矫正对象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证件类型及号码            ，户籍地         ，执行地          。因犯          罪于    年  月  日被       人民法院以         号判决书判处                 。依据        人民法院（公安局、监狱管理局）         号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在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被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年  月  日，社区矫正对象       失去联系，经充分查找但无结果（查找记录附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等有关规定，请予以配合协助。                      

特此通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章）
年   月   日         

文书9
治安管理处罚（撤销缓刑、撤销假释、收监执行）建议书
（  ）  字第  号
社区矫正对象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证件类型及号码            ，户籍地      ，执行地       。因犯        罪于    年  月  日被                         
人民法院判处             。   年  月  日经                   人民法院（公安局、监狱管理局）裁定假释（决定、批准暂予监外执行）。在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被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该社区矫正对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社区矫正监督管理规定、人民法院禁止令）的行为，具体事实如下：                                                     
                                                   。
根据                            之规定，建议对该社区矫正对象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撤销缓刑、撤销假释、收监执行）。
此致
               人民法院（公安局、监狱管理局）                                  

附：具体事实和相关证据材料

（公章）
                                       年  月  日
注：抄送        人民法院（公安局、监狱管理局），       人民检察院，        公安局，           监狱。
文书10
社区矫正对象被行政拘留（司法拘留、强制
隔离戒毒、采取强制措施）通知书

                          （  ）  字第  号

            社区矫正机构：
社区矫正对象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证件类型及号码            ，户籍地      ，执行地       。因             于    年  月  日被               决定行政拘留（司法拘留、强制隔离戒毒）或者因涉嫌犯新罪、发现判决宣告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于       年  月   日       被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                      
特此通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行政拘留（司法拘留、强制隔离戒毒，或者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相关法律文书

（公章）
年   月   日

注：抄送       人民检察院。
文书11
社区矫正对象逮捕建议书

（  ）  字第  号

社区矫正对象         ，男（女） ，     年  月  日出生，   族，证件类型及号码            ，户籍地      ，执行地       。因犯        罪于   年  月  日被                         
人民法院判处             （   年  月  日经人民法院裁定假释）。在缓刑（假释）期间，被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在社区矫正期间，该社区矫正对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社区矫正监督管理规定、人民法院禁止令）的行为，被提请撤销缓刑（假释），并具有可能逃跑或者可能发生社会危险的情形，具体事实如下：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建议对社区矫正对象         予以逮捕。
此致
          人民法院

                                （公章）
                            年  月  日
注：抄送             人民检察院。
文书12
解除（终止）社区矫正通知书
（存根）
（    ）  字第  号
社区矫正对象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证件类型及号码          ，户籍地     ，执行地      。因犯          罪于    年  月   日被                         
人民法院判以           号判决书判处                 。依据          号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在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被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年  月  日矫正期满，依法解除社区矫正。（因                         ，社区矫正终止。）                           


发往机关      人民法院（公安局、监狱管理局）、     人民检察院

                        填发人
批准人
填发日期    年   月  日
解除（终止）社区矫正通知书

（    ）  字第  号

            人民法院（公安局、监狱管理局）
社区矫正对象         ，男（女），     年   月   日出生，    族，证件类型及号码          ，户籍地     ，执行地      。因犯          罪于   年  月  日被        人民法院以          号判决书判处                     。依据          
       号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在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被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年   月   日矫正期满，依法解除社区矫正。（因                         ，社区矫正终止。）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章）
                                      年   月   日



注：抄送         人民检察院，       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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